
全民反洗钱，护航新生活|贯彻落实《反洗钱法》 

 

2024 年 11 月 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反洗钱法》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修订出台的第一部金融领域法律，其颁

布标志着中国反洗钱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让我

们一同深入了解新《反洗钱法》。 

一、 什么是反洗钱 

反洗钱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

诈骗犯罪和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性质的洗钱活动，依照本法规定采取

相关措施的行为。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二条 

二、 反洗钱与个人信息安全 

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反洗钱调

查信息等反洗钱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

供。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七条 

三、金融机构主要反洗钱义务 

1.内部控制制度 

金融机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设立专门机构或

者指定内设机构牵头负责反洗钱工作，根据经营规模和洗钱风险状况配备相应的

人员，按照要求开展反洗钱培训和宣传。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二十七条 

2.客户尽职调查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客户尽职调查制度。 

金融机构不得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或者与其进行交易，不得为客户开



立匿名账户或者假名账户，不得为冒用他人身份的客户开立账户。 

客户尽职调查包括识别并采取合理措施核实客户及其受益所有人身份，了解

客户建立业务关系和交易的目的，涉及较高洗钱风险的，还应当了解相关资金来

源和用途。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3.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在业务关系

存续期间，客户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更新。客户身份资料在业务关系

结束后、客户交易信息在交易结束后，应当至少保存十年。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三十四条 

4.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执行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客户单笔交易或者在一定期

限内的累计交易超过规定金额的，应当及时向反洗钱监测分析机构报告。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制定并不断优化监测标准，

有效识别、分析可疑交易活动，及时向反洗钱监测分析机构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三十五条 

5.洗钱风险管理措施 

金融机构对存在洗钱高风险情形的，必要时可以采取限制交易方式、金额或

者频次，限制业务类型，拒绝办理业务，终止业务关系等洗钱风险管理措施。金

融机构采取洗钱风险管理措施，应当在其业务权限范围内按照有关管理规定的要

求和程序进行，平衡好管理洗钱风险与优化金融服务的关系，不得采取与洗钱风

险状况明显不相匹配的措施，保障与客户依法享有的医疗、社会保障、公用事业

服务等相关的基本的、必需的金融服务。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三十条 

四、 特定非金融机构主要反洗钱义务 

1.特定非金融机构范围 

在境内设立的下列机构，履行反洗钱法规定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 

（1）提供房屋销售、房屋买卖经纪服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房地产中介

机构； 



（2）接受委托为客户办理买卖不动产，代管资金、证券或者其他资产，代

管银行账户、证券账户，为成立、运营企业筹措资金以及代理买卖经营性实体业

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 

（3）从事规定金额以上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 

（4）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洗钱风险状况确

定的其他需要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六十四条 

2.特定非金融机构主要反洗钱义务 

依照反洗钱法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应当依法采取预

防、监控措施，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履行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

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等反洗钱义

务。 

特定非金融机构在从事规定的特定业务时，参照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

相关规定，根据行业特点、经营规模、洗钱风险状况履行反洗钱义务。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六条、第四十二条 

五、 单位和个人的反洗钱义务 

1.不得提供洗钱便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洗钱活动或者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十条 

2.配合尽职调查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依法开展的客户尽职

调查。 

与金融机构存在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金融机构的客户尽职调查，

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准确、完整填报身份信息，如

实提供与交易和资金相关的资料。单位和个人拒不配合金融机构依照本法采取的

合理的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的，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可以采取限制或者拒绝

办理业务、终止业务关系等洗钱风险管理措施，并根据情况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十条、第三十八条 

3.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机关要求对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人员

等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具体包括立即停止向名单所列对象及其代理人、受

其指使的组织和人员、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组织提供金融等服务或者资金、资

产，立即限制相关资金、资产转移等。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四十条 

4.提交受益所有人信息 

法人、非法人组织应当保存并及时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按照规定向登记机

关如实提交并及时更新受益所有人信息。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机关按照规

定管理受益所有人信息。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十九条 

5.举报及奖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洗钱活动，有权向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或者

其他有关国家机关举报。接受举报的机关应当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保密。 

对在反洗钱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和奖励。 

来源：新《反洗钱法》第十一条 

※ 反洗钱小贴士 

【保护自己，远离洗钱】 

生活中有的人缺乏法律意识，因受熟人之托而被动成为洗钱犯罪的“工具”,

有的人则因利益驱使，心存侥幸而沦为洗钱犯罪的帮凶。社会公众要提升反洗钱

意识，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件、银行账户，切勿出租、出借或出售，警惕用

自己的账户帮助他人提现或转账，避免落入违法犯罪陷阱。 

 

风险提示：基金投资需谨慎。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

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业绩和其投资人员

取得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也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情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基金投资有风险，如需购



买相关基金产品，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关注基金的投资风险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

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